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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11月24日行政會報會議通過
1、 目的：
為提昇本校教職員工生安全衛生知能及應變能力，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特訂定本管理程序，以符合安全衛生法令之規定及學校長期人力發展與個人專長規劃之需求。
2、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校所有教職員工生。
3、 名詞定義
1、 特殊作業人員：指從事下列作業或操作之教職員工：
(1) 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2)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
(3)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4)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5)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
(6)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7) 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切斷或加熱作業人員。
(8)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2、 危險性機械操作人員：指從事下列操作之教職員工：
(1)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2)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3) 吊籠操作人員。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3、 危險性設備操作人員：擔任下列作業主管之勞工之教職員工：
(1) 鍋爐操作人員。
(2)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3)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
(4)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4、 有害作業主管：指擔任下列作業主管之勞工
(1)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2) 缺氧作業主管。
(3)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4) 粉塵作業主管。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4、 權責
1、 校長：核定本辦法，責成各權責單位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相關事宜。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總務處)
(1) 擬定和修訂本辦法。
(2) 彙整各項證照及訓練需求
(3) 依需求辦理各項教育訓練
(4) 提供校外訓練訊息，供各單位參考及申請派員參與訓練。
(5) 彙整全校外派教育訓練之需求，並送校長簽核。
(6) 彙整各項教育訓練之成果並留存紀錄。
(7) 定期通知各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該單位或工作場所未參與教育訓練者之名單。
3、 人事單位：定期提供新進及職務調動教職員工生相關資料供辦理訓練。
4、 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
(1) 針對所屬新進人員辦理各單位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督導所屬勞工依本辦法完成必須之教育訓練。
(3) 調查彙整所轄管單位中職安法要求之特殊作業、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有害作業主管證照需求，並向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人員)提出外派受訓申請。
(4) 彙整完成外派受訓所取得的證照或資格證明，提供副本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人員)留存備查。
5、 教職員工生
(1) 依規定於時限內完成各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繳交各項參訓紀錄予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留存。
5、 作業內容：
1、 本管理辦法所規範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包含兩大類，分別為校內自辦教育訓練、及外派接受外部機構單位所辦理之教育訓練。
2、 本校自辦教育訓練
本校自辦教育訓練包含：新僱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新僱教職員工生增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在職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三大類。
(1） 新僱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本校所有新僱教職員工生應接受至少3小時之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內容依規定應包含：
1.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2. 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4. 標準作業程序
5. 緊急事故應變處理
6. 消防及急救常識暨演練
7. 其他與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識
為符合法規之規定，本校辦理新僱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方式說明如下：
	收視影片為主,書面資料為輔



(2） 在職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本校所有在職教職員工生皆應依規定每三年應再接受本校辦理之在職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至少 3小時。
為符合法規之規定，本校辦理在職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方式說明如下：
	結合每學期共備課程邀請相關專業講師授課



(3）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管理人員) 應妥善將各項教育訓練之紀錄予以留存。
(4）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管理人員) 應彙整各單位未參加校內自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名單，通知各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
(5） 各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督導所屬教職員工生依本校規劃之時程參與各種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外派接受外部機構訓練單位所辦理之教育訓練
    擔任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有害作業主管或其他法令指定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皆應接受相對應之訓練並取得資格後始可於本校擔任相關職務或從事相關操作。具備前述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之人員應依法規之規定定期參加相對應之在職教育訓練 (回訓)。
(1） 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之取得
本校各單位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於每年7月 (請依貴校之規定) 提出「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取得」外訓需求 (附表一)，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管理人員) 進行彙整 (附表三)，以利安排下一年度外訓期程，及校內簽核作業。
(2） 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之在職訓練
本校各單位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定期檢視所轄管單位或場所中，具相關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者在職訓練 (回訓) 之期程，並於每年7月 (請依貴校之規定) 提出「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之在職訓練」外訓需求 (附表二)，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管理人員) 進行彙整(附表三) ，以利安排下一年度外訓期程，及校內簽核作業。
(3） 外派接受外部機構訓練單位之教育訓練者，應將結訓證書或證照影印交予所屬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留存。各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收集彙整後應提供予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管理人員) 存檔備查。
(4） 經簽核同意外訓之教職員工生，若無故未參訓，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管理人員) 應將其未到訓之資料知會其主管，作為教職員工考核參考。
6、 肆實施及修正：
本管理辦法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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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各單位或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相關法定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取得外訓需求表 (應依實際需求修正表格內容)
台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安全衛生相關法定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取得外訓需求表
填表單位：                         填表人員：                         填表日期：
	工作場所
	擬派訓人員名字/職稱
	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類型 (請勾選)
	外部合格
訓練機構單位名稱
	規劃
派訓時間
	經費需求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其他
	
	
	

	
	
	
	
	
	




附表2 各單位或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相關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在職訓練(回訓)外訓需求表 (應依實際需求修正表格內容)
台南市德光高級中學具安全衛生相關法定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者在職訓練 (回訓) 外訓需求表
填表單位：                                  填表人員：                              填表日期：
	工作場所
	回訓人員
名字/職稱
	資格證
證號
	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類型 (請勾選)
	外部合格
訓練名稱
	規劃
派訓時間
	經費需求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堆高機操作
□乙炔熔接作業操作          □鍋爐操作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        □粉塵作業主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其他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堆高機操作
□乙炔熔接作業操作          □鍋爐操作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        □粉塵作業主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其他
	
	
	




附表3、安全衛生相關外派訓練需求簽核表
台南市德光高級中學 ○○○年度 安全衛生相關外派訓練需求簽核表
	需求
單位
	外派需求
項目名稱
	受訓類型
	擬派人員
姓名及職稱
	外部訓練
名稱/地點
	擬派訓
日期
	經費
需求

	
	
	□取得資格
□回訓
	
	
	
	

	
	
	□取得資格
□回訓
	
	
	
	

	
	
	□取得資格
□回訓
	
	
	
	

	
	
	□取得資格
□回訓
	
	
	
	

	
	
	□取得資格
□回訓
	
	
	
	

	擬申請費用合計：新台幣             元

	備註：
1. 本申請表應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於_____月前提出，並附各單位所提出之「安全衛生相關法定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取得外訓需求表」及「具安全衛生相關法定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者在職訓練 (回訓) 外訓需求表」於本表之後佐證。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人員)
	校長

	
	



